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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於餐廳與乙發生口角，遭乙痛毆後逃離現場。甲心有不甘，於一小時後夥同友人數名重返餐廳，將仍在

用餐的乙打成重傷。甲之行為是： 

正當防衛 緊急避難 自助行為 犯罪行為 

2 甲交毒藥給不知情的女傭，謊稱補藥，給太太服用，太太死亡。應如何評價甲與女傭的行為？ 

甲為殺人的間接正犯，女傭為幫助犯 甲為殺人的教唆犯，女傭成立殺人罪 

甲為殺人的間接正犯，女傭無罪 甲為殺人的幫助犯，女傭成立殺人罪 

3 甲開槍殺乙，乙倒臥血泊中，同時求饒。甲心生不忍，電召救護車，並快速離去。救護車未到，鄰居開車

將乙送醫急救，幸得不死。問應如何評價甲的行為？ 

依照中止犯的法律效果處理 障礙未遂，得減輕處罰 

依照不能未遂處理  障礙未遂，但得免除刑罰 

4 甲竊取乙的數位相機，發現機型老舊，將之丟棄水溝。應如何論處甲的行為？ 

成立竊盜罪與毀損罪兩罪併罰 只成立竊盜罪 

只成立竊盜罪，但必須加重處罰 成立竊盜罪與侵占罪，兩罪併罰 

5 政府欲實施戶口普查，進行人民基本資料之蒐集、儲存及分析，請問依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之意旨，

涉及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人身自由 居住自由 言論自由 隱私權 

6 就性質上而言，刑可分為主刑與從刑兩種。下列何者為我國刑法上所規定之從刑？ 

拘役 罰金 沒收 一年以下之有期徒刑 

7 立法院得對下列何者提出彈劾案？ 

總統 行政院院長 立法委員 大法官 

8 下列何者之任期在憲法及增修條文未直接明文規定？ 

監察委員 立法委員 行政院院長 總統 

9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事項須行政院院長副署？ 

任命行政院院長 任命審計長 解散立法院 宣布戒嚴 

10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列何機關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監察院 憲法法庭 立法院 政黨審議委員會 

11 著作權法主要是為了保護下列何種基本權利？ 

財產權 生存權 訴訟權 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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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立法委員之待遇，如何決定？ 

依法規命令 依政黨協商 以法律 無給職 

13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僅掌理雲、嘉、南、高、屏、臺東與澎湖等縣市之行政訴訟，此在管轄概念上，稱為： 

事物管轄 功能管轄 地域管轄 競合管轄 

14 我國現行行政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之決定，係採下列何種原則？ 

被告遷就原告原則 原告遷就被告原則 原告選擇原則 被告選擇原則 

15 訴願提起後，原行政處分機關撤銷該處分者，訴願管轄機關應如何處理？ 

以訴願不合法定程式，為不受理之決定 以提起訴願逾期，為不受理之決定 

以行政處分已不存在，為不受理之決定 以訴願欠缺保護必要，為訴願無理由駁回之決定 

16 下列何者得提起訴願？ 

公務人員受到服務機關所為之人事處分 律師受到之懲戒處分 

學生受到之退學處分  公務員不服長官之工作指令 

17 下列何種行政訴訟文書之送達，屬於補充送達？ 

部分文書漏未送達，嗣將該部分文書補送 

在法院當面將應送達文書交予應受送達之人 

未會晤應受送達之人，而將送達文書交予應受送達之人之配偶代收 

應受送達之人在家而拒收應送達之文書，執達人員將該等文書置於其住所 

18 依公司法規定，公司何時應進行清算？ 

破產時 解散時 合併時 分割時 

19 下列何者不得擔任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團體 政府 

20 凡具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欲表彰該團體之成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得藉以與他人所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欲專用標章者，得申請註冊為： 

團體標章 團體商標 人團標章 公會標章 

21 公司負責人執行業務，應盡下列何種之注意義務？ 

一般人之注意  處理自己事務之注意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一般肉眼所能見之注意 

22 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利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及其得以延展之專用期間為何？ 

第一次為五年，之後延展每次十年 第一次為十年，之後延展每次十年 

第一次為十年，之後延展每次二十年 第一次為二十年，之後延展每次十年 

23 利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狀、構造或裝置之創作，稱之為： 

新式樣 工業設計 新型 著作 

24 對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專利法上稱之為： 

新式樣 新型 技術設計 實用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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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高等法院設於何處？ 

各鄉鎮  各單一縣（市） 

各省、直轄市或特別區域  僅限中央政府所在地 

26 甲到乙的店裏白吃白喝，乙對甲飲食費用之請求權，其消滅時效之期間為何？ 

十五年 十年 五年 二年 

27 依法院組織法規定，檢察官執行職務應服從何人之命令？ 

獨立辦案，不必服從任何人之命令 服從法院院長之命令 

服從檢察總長及所屬檢察長之命令 服從司法院院長之命令 

28 我國民法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年後，除利害關係人以外，還有誰可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最近親屬二人 法官 本人 檢察官 

29 如有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依法有必要判斷其死亡之先後，而不能證明時，依民法規定應如何處理？ 

遇難者之中有可證明為身體較強壯者，推定其較晚死亡 

遇難者不論體能及年齡之差異，都推定為同時死亡 

遇難者之中有年齡確實較輕者，推定其較晚死亡 

遇難者之中有年齡確實較長者，推定其較晚死亡 

30 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依民法第 69條規定，稱為： 

法定孳息 天然孳息 主物 從物 

31 為避免自己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所為之行為，不負損害賠償之責，法律上稱之為： 

緊急避難 正當防衛 義務衝突 自助行為 

32 「民事，法律所未規定者，依習慣」，此所謂習慣，依民法第 2條規定，以何者為限？ 

符合公平正義者為限  以司法院所公布者為限 

以不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為限 以內政部所公布者為限 

33 所謂不法管理是指： 

明知為他人事務，而為他人之利益管理 明知為他人事務，而為自己之利益管理 

明知為自己事務，而為自己之利益管理 明知為自己事務，而為他人之利益管理 

34 下列何者為單務契約？ 

買賣契約 僱傭契約 租賃契約 保證契約 

35 行使抵銷權之意思表示，附有條件或期限者，其效力如何？ 

有效 無效 效力未定 原則上有效 

36 提存後，給付物毀損滅失之危險，應由何人負擔？ 

提存所  債務人 

債權人  債權人與債務人各負擔其半 

37 甲、乙共同毆傷丙，經法院判決甲、乙須連帶負 100 萬元之損害賠償，事後甲、乙間約定各自負擔一半之

責任，但丙卻對甲請求給付 80萬元之賠償，甲有何權利可主張？ 

超過 50萬元部分拒絕給付 就 80萬元部分負擔一半之責任 

全部拒絕賠償  甲無權拒絕丙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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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甲將出租予乙之金庸小說，出售給丙，問甲得以何方法將仍在乙占有中之金庸小說直接交付予丙？ 

現實交付 簡易交付 指示交付 占有改定 

39 甲、乙、丙三人就共同繼承之土地協議為分割後，甲所取得之土地為乙、丙、丁之土地包圍，與公路無法

相通，甲欲主張鄰地通行權，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甲無權對乙丙主張鄰地通行權 甲應就土地通行向乙丙支付償金 

甲應對非繼承人丁主張通行權 甲有無償通行乙丙土地之權 

40 甲、乙、丙三人共同居住於四合院的祖宅，每人各有一間單獨所有的房間，並共同使用正廳部分，此種所

有之方式稱為： 

公同共有 分別共有 區分所有 共同總有 

41 下列何種情形不可能於登記前取得不動產物權？ 

強制執行 買賣 公用徵收 法院判決 

42 債權人占有由債務人或第三人移交之動產，得就其賣得價金受清償之權利，稱為： 

抵押權 留置權 權利質權 動產質權 

43 下列何種物權得以房屋為標的物？ 

地上權 典權 質權 留置權 

44 甲將汽車出賣與乙，乙已支付三分之二的買賣價金，但甲仍希望能繼續使用該車一星期，甲乙遂約定由乙

將該車出租與甲一星期，乙藉由此方式取得該車所有權通稱為： 

占有改定 指示交付 讓與返還請求權 簡易交付 

45 結婚被撤銷時，其效力如何？ 

溯及結婚時起無效 自被撤銷時向後無效 效力未定 視撤銷之原因而定 

46 親子法之首要立法原則為何？ 

男女平權  為父母利益原則  

誠信原則  為未成年子女利益原則 

47 18歲的 A男不顧父母的反對與年長其 30歲的 B 女結婚。A之父母於 B懷孕後，始知悉結婚一事。震怒之

餘，A之父母對該婚姻，有何民法上的權利可以主張？ 

得主張其無效 得要求 A與 B 離婚 得撤銷該婚姻 無任何權利得主張 

48 禁止分割遺產之遺囑，其期間超過十年者，該遺囑效力如何？ 

全部無效 超過十年之部分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49 非婚生子女因其生母與生父結婚而被視為婚生子女，此稱為： 

強制認領 任意認領 收養 準正 

50 無人繼承之遺產，歸屬於何人？ 

地方自治團體  國庫 

地方法院  被繼承人住居所地之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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